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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公告111年度第2期競標，競標容量為50MW，計有8家業者投標，其中7家業者共70.6MW

得標，投標費率介於每度8元至9.59元間，價差達1.59元，約19.88％，惟能源署修改該要點，

使得標廠商均可以底價內最高投標費率得標，恐引起外界決標費率過高之質疑，倘以得標廠商

每日保障計費電量（儲能系統之標稱有效功率2.61倍）估算，每年將增加台灣電力公司躉購電

費支出4,103萬餘元，嚴重損及政府權益，經函請行政院督促檢討妥處。據復：能源署將於113

年度競標及容量分配作業要點納入政府採購法複數決標精神，並已於113年4月1日召開作業要

點草案說明會，將審慎訂定競標機制，促進購電費率之妥適性。估算未來約可節省台灣電力公

司躉購電費支出34億餘元。 

（五） 政府積極改善太陽光電擴大設置伴隨之能源間歇性、空間需求等議

題，惟間有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推動成效未如預期，或未就全國符

合農地變更條件之區域建立列管清單，或新、增、改建建物須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之相關子法尚未完成修訂等情，允宜督促研謀善策妥適處理，俾利提升太陽光電

設置成效。 

政府規劃太陽光電發電量於 2050 年達 500 億度至 1,000 億度，相較 2016 年之 11.09 億

度，增加 488.91 億度至 988.91 億度，惟太陽光電屬於間歇性能源，併入電網後因間歇性及電

網頻率瞬間變化過大，易造成電力系統不穩定。又臺灣地狹人稠，缺乏大規模設置太陽光電空

間（屋頂、地面），政府為擴大太陽光電設置規模，已規劃推動建置儲能系統，並研議放寬法

令、簡化行政程序等配套措施。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推動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助改善太陽光電間歇性供電問題，惟

推動成效未如預期，並有太陽光電儲能系統未能申請農業容許之限制，影響業者設置意願：能

源署為改善太陽光電間歇性供電問題，及使太陽光電之電能經儲存後得於夜間饋入電網，推動

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下稱光

儲案場，圖7），於111年6月、112年6月

訂定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一百十二年度競標及容量

分配作業要點。經查經濟部規劃光儲案場

之儲能系統容量於114年達到500MW，惟截

至113年4月底止，能源署已進行5次招

標，得標案件計有13件，儲能系統容量

圖 7 儲能系統削峰填谷之能源轉移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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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5MW，目標達成率僅24.63％，其中已完工併網者計有2件，儲能系統容量7.2MW，約占決

標容量123.15MW之5.85％，併網比率偏低；未完工併網者計有11件，計有3件之結合標的（太

陽光電案場）尚未完工併網，逾規定期限3個月以上，另有7件之儲能系統規劃完工併網時程，

較規定期限落後5至21個月，主要係業者量能不足及民眾陳抗停工等所致。又太陽能設施係指

太陽能板及其附屬設施（如變電箱、電桿），爰「太陽光電儲能系統」非屬綠能設施，該類光

儲案場僅能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容許使用或土地變更，將影響業者投資意願，不利

光儲案場推動等情事，經函請經濟部針對問題癥結督促研謀妥適處理。據復：將參採政府採購

法調整競標機制，投標廠商於投標價格超過底價時，仍有經比減價格進入底價之機會，期提升

得標容量，並已就案場建置情形辦理12場聯合審查會議，督促業者加速辦理，後續將依相關規

定予以適當處理。另就儲能系統設置在農業容許類型土地之案場，將持續與農業部溝通行政程

序簡化作法。 

2. 建置光電設備之農地申請變更條件，分屬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權責事項，復因

農地變更申請新舊法規適用條件有別，且攸關民眾權益等，惟尚未就全國符合農地變更條件之

區域建立列管清單，不利掌握業者申請農地變更之真實性與合理性：農業部為有效避免農地破

碎及相關使用爭議，於109年7月修正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並自

同年8月生效，法令變更後太陽光電設施開發案件，2公頃以下除為自然地形或其他非農業用地

所包圍、夾雜之零星農業用地，或屬109年7月31日前經台灣電力公司核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

聯審查意見書或行政院核定「109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畫」（下稱達標計畫）列管有案之太

陽光電專案推動區域外，不同意變更使用，另2至30公頃範圍之農地變更部分，仍維持由地方

政府代為許可審議，但應徵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又依行政院108年10月核定之達標

計畫，主責單位包含經濟部、農業部、前科技部（111年7月27日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地方政府等單位。經查屬行政院核定達標計畫列管有案之太陽光電專案推動區域者，因

同時涉及跨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事項，且事涉新舊法規適用原則、太陽光電業者開發申請條

件，農地可否變更等攸關民眾權益事項，截至112年底止，該要點雖修正實施逾3年，惟能源署

仍未就全國符合農地變更條件之區域建立列管清單，不利掌握光電業者申請農地變更之真實性

與合理性。鑑於部分機關近來因特定農地申請案件於審議會議將具爭議案件，以追認方式認定

屬達標計畫所列範圍內之農地，致衍生諸多農地變更使用爭議及後續相關司法偵查案件，經函

請經濟部積極與農業部及各市縣政府溝通協商，並建立列管清單及強化內部審查機制。據復：

能源署已建立案件管控機制，以專人專案輔導案件推動，針對推動議題、辦理程序疑義等，與

各相關單位合作，並透過三級溝通平臺協調排除，涉農地變更審查案件，均以農業部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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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依據，要求須提出必要性、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之理由。 

3. 政府已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達一定規模之新、增、改建建物須設置太

陽光電設備，有助擴大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惟主管機關尚未完成相關子法及配套措施修訂：政

府為擴大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於112年6月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增訂第12條之1規

定，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達一定規模者，除有受光條件不足或其他可免除情形外，起造

人應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另據該案立法院附帶決議第8項略以，中央

主管機關與中央建築主管機關應於6個月內研擬各面向之建物設置認定準則、最低設置條件、

排除要件，及符合要件卻無依法設置或改善之處置方式，並召開協調會議與各地方政府機關

共同研議子法訂定與施行措施。經查中央建築主管機關內政部業於111年2月至112年10月間召

開5次「新建物設置太陽光電」具體措施研商會議，及與地方政府、民間單位召開4次研商會

議，並研擬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草案），初步規範適用建築物種類；新建、

增建或改建屋頂面積增加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需設置太陽光電，且每20平方公尺應設置1瓩

（kW）；建築物受光不足之評定方式及標準等。惟據內政部112年10月5日邀集能源署、台灣

電力公司等機關及相關公協會召開第5次研商會議結論，尚有光電設備申請流程受取得使用執

照影響，無法取得優惠費率，須修正再生能源費率相關規範；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後，後續管

理維護權責尚待確定；建築物設計階段納入光電維修走道安全設備規範，仍須持續蒐集意

見，研議於其他適切法令納入等待解決事項，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經濟部協同內政部、勞動部

等權責部會積極解決相關問題。據復：能源署與內政部針對條文內容已達共識，將召開研商

會議進行後續法制作業，另將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2條之1子法援引職業安全法規，並請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檢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是否需修訂加入屋頂作業維修走道安全設備

規範，以保障勞工安全。 

（六） 經濟部配合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提出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

動方案，惟電力排放係數仍未達目標，且間有部分計畫執行進度持續落後、能源

業者未完成氣候風險評估作業、老舊高耗能燃氣器具待汰換數量仍巨等情事，允

宜督促研謀善策妥處，以促進社會、經濟及環境之永續發展。 

受全球暖化影響，各地極端天氣發生頻率持續增加，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於 101年 6

月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自 102 年起即分階段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

畫」，並於 104 年 7 月 1 日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設定國家長期減量目標。嗣政府為加

速我國減碳作為並強化氣候變遷調適，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修


